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
101年原住民文物館駐館人員（環境維護員）甄選公告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101年補助地方政府僱用原住民文物（化）館駐館人員計畫。
二、報考資格：

（一）優先進用非自願性失業及中高齡失業之待業原住民，並以辦理求職登記日前連續失業達3個月以上者。
（二）男性須役畢。
（三）諳族語。

（四）具原住民身分。
三、名額：正取1名，備取2人。

四、薪酬：進用人員19,800元/月。

五、僱用期間：101年2月至101年12月31日止。(不含緩衝期)
六、工作內容：

（一）服務(工作)時間：上午8時至下午5時。

（二）服務(工作)地點：高雄市那瑪夏區原住民文物（化）館。
（三）服務（工作）方式：依勞基法規定月工作日數不得超過22日，以排休方式輪休，如因應業務需求加班，依勞基法規定辦理。
（四）服務(工作)項目：

環境維護員：協助文物館策展規劃及館內外各項活動，文物館內外文物、設備安全維護及環境清潔維護，其它一般交辦庶務性工作。
七、報名及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1月30日17時止，逾期不予受理。

八、應備文件：

（一）報名表（請至本所網站下載或至各里里長、里幹事、本所承辦人馬嘉珉索取）。

（二）畢業證書影本。

（三）自傳、相關資歷或其他證明文件。

（四）男性需另附退伍令或免役證明。

九、報名方式：

（一）備齊應備文件後於報名期限內將報名表親送本所民政課承辦人馬嘉珉先生（聯絡電話：07-6701001#254）。

（二）證件不齊或逾期送逹者恕不受理，未經錄取亦不另行通知及退件。

（三）文件審核通過者將以電話通知(報名人員請務必保持電話暢通及開機狀態，倘經電話通知有未開機或未接電話者，即以放棄報名論)。
十、甄選方式：採紙本資料審核及面試，成績擇優錄取。

十一、甄選時間：

　　（一）時間：101年1月31日（星期二）上午10時至12時，如有變動另行通知。

　　（二）地點：本所三樓會議室(視報名人數多寡另行通知甄選地點)。

十二、應試當天請攜帶身分證正本、畢業證書正本、退伍令或免役證明等資料正本備驗。

十三、錄取人員名單將電話通知外，並公佈於本所網站，錄取人員須於101年2月1日上午9時前至本所民政課辦理報到手續，逾期視同放棄，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101年度那瑪夏區公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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